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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提出以下意見：

1. 推行地下鐵路公司私有化的好處推行地下鐵路公司私有化的好處推行地下鐵路公司私有化的好處推行地下鐵路公司私有化的好處

本人深信地下鐵路私有化對本港有利。作為一家政府全資擁有的公

司，地下鐵路公司素以高效率及良好服務質素見稱。日後在私有化後，

該公司將處於有利位置，可為其股東及本港市民創造經濟價值。

實行私有化後，該公司將定名為地下鐵路有限公司 (地鐵有限公司 )；政
府將持有該私有化後的公司 51%的股份。該新公司將需向市民及股東負
責，而新的擁有權形式將令該公司的營運取向有所改變。該公司的運

作將須為股東創造經濟價值；與此同時，作為本港的集體運輸鐵路專

營權營辦商，又須履行對市民的責任。其實，這兩個目標之間並不會

互有抵觸。地鐵有限公司可透過改善現有服務及推出新服務，以及探

討如何運用新科技提供此等服務，藉以創造經濟價值。作為一家素以

管理質素見稱的公司，該公司應已具備良好的條件，可以充分掌握眼

前的契機，把現有業務及新發展機會互相配合起來。由此創造的經濟

價值，將可使股東 (包括作為最大股東的政府 )及本港經濟受惠。

2. 保障公眾利益保障公眾利益保障公眾利益保障公眾利益

條例草案建議政府與地鐵有限公司簽訂一份營運協議。政府現正與地

鐵有限公司研究制訂協議的內容。根據該協議的條文規定，地鐵有限

公司須負責提供適當而有效率的服務。政府則有權要求地鐵有限公司

檢討營運安排，也有權在適當時向該公司建議改善措施。地鐵有限公

司必須遵照政府的要求進行上述檢討，並詳細考慮政府的建議，如決

定不予採納，則應向政府解釋理由。地鐵有限公司在釐定車費時，必

須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交通諮詢委員會，從而考慮市民對車

費的接受程度。最後，營運協議並訂定機制，載明政府要求地鐵有限

公司須達到的服務表現基準。該公司如嚴重或持續地違反服務表現基

準，可被罰款、暫時中止專營權，或甚遭撤銷專營權。

政府並重申將會致力維持各種交通工具互相競爭的政策。本人認為一

個充滿競爭的經營環境，會為地鐵有限公司提供強而有力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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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以合理的成本提供高質素的服務。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單憑競爭

環境便足以令地鐵有限公司以負責任的態度，承擔本港集體運輸鐵路

的唯一營辦商的角色。政府實有需要簽訂營運協議，作為監察新公司

的表現及確保公眾利益獲得保障的有效方法。從政府所表明的意向，

以及雙方正在訂定的營運協議大綱來看，我相信政府已掌握規管新公

司的有效方法。

3. 車費規管事宜車費規管事宜車費規管事宜車費規管事宜

條例草案規定地鐵有限公司將享有車費的自主權，但須遵守營運協議

所訂定有關釐定車費的諮詢程序。政府已聲明打算在營運協議中，明

文規定地鐵有限公司必須在調整車費水平前，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

員會及交通諮詢委員會。此外，地鐵有限公司並須在釐定新車費時進

行乘客意見調查，藉以研究市民對車費的接受程度。

本人認為，地鐵有限公司既然是一家商業公司，便應有權釐定車費，

情況一如任何公司均應有權就其產品釐定價格一樣。若該公司無法享

有釐定車費的自主權，將難以制訂其業務策略及作出投資的決定。當

然，地鐵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普通的公司。該公司獲給予專營權，營辦

本港重要的運輸網絡，故此不應容許其在釐定車費時妄顧公眾人士的

利益。不過，本人認為剝奪該公司釐定車費的權力並非明智之舉。此

舉會在該公司的制訂業務計劃事宜上添上不明朗的因素，使該公司的

管理階層難於創造經濟價值，而地鐵公司創造經濟價值正是當局原擬

藉私有化計劃帶來的好處。若新公司無權釐定車費，在市場上將不具

吸引力，以致新公司的股份難於銷售，或使其股票價格難以造好。

本人並不贊成採用某一計算公式，明文規定日後該公司准予加費的水

平，例如規定日後加費必須低於一般通脹率。提供鐵路服務的生產因

素與構成一般通脹指數的因素不同。任何明文規定的規則均無法就提

供鐵路服務的經濟因素會出現的變化作出預測。採用某一計算公式將

使該公司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並為該公司的前景增加不明朗的因素。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地鐵公司私有化計劃將對本港有利，因為該公司在創造經濟價值方面

將有更大的空間。最妥善的規管架構，應是以保障公眾利益為大前提，

並且不會對該公司的商業發展機會作出任何限制。條例草案建議政府

保留新公司 51%的股份，並簽訂營運協議以規管該公司日後的營運操
守，正好為上述兩個目標取得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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